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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中心 今天从中国法学会“中国物流法律制度研究”课题

组获悉，课题组已经“搭建”出一个清晰的物流立法框架。 

物流业是个发展迅速的新兴产业，但涉及物流领域的统一立

法在我国至今还是一个空白。2008年5月，中国法学会委托北

京交通大学和铁道部经济规划研究院对中国物流法律制度进

行研究。参与该课题研究的有8位法律学者，经过一年多的实

地调研和遍览国外物流法律制度后，该课题已于近日结题。 

这个产业，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之一，刚刚跨入国家“十

大产业振兴规划”，已经并且正在为国民经济发展发挥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 还是这个产业，涉及的环节长而庞杂，法律

纠纷此起彼伏，但却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立法。 一个值得欣

慰的消息是，关于这一领域的立法调研有了初步成果。7月15

日，“中国物流法律制度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张长青教授透

露，经过一年多的调研，这一由中国法学会委托的课题已于

近日结题，一个清晰的物流立法框架已经跃然纸上。 物流业

鱼龙混杂，法律纠纷“此起彼伏”，消费者受损后往往面临

维权难的困境；值得深思的是，“物流企业”至今还不是一

个法律概念 据国家公布的《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披露

，2008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89.9万亿元，比2000年增长4.2

倍，年均增长23%；物流业实现增加值2万亿元，比2000年增



长1.9倍，年均增长14%。2008年，物流业增加值占全部服务

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6.5%，占GDP的比重为6.6%。 “物流业对

国民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上面列举的数字就能说明一切。

”课题组另一主要成员、铁道部经济规划研究院研究员孙林

说，物流业是融合运输业、仓储业、货代业和信息业等的复

合型服务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领域广，

吸纳就业人数多，促进生产、拉动消费作用大，在促进产业

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增强国民经济竞争力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物流过程必然形成多环节的法律关系。

”张长青说，“在一个物流的过程中，对于产品质量谁负责

、食品出现腐坏谁负责等问题，我国现行法律法规都没有规

定。所以，现在亟需整理出一个逻辑清晰的法律体系，用于

引导和调整物流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法律关系。” 因为缺少统

一的专门立法，这一领域的法律纠纷可谓是“此起彼伏”。 

了解到这样一个案例：广东省一家食品厂委托当地一家物流

公司将200箱月饼运往湛江的一家超市，货物从食品厂仓库装

车，经过汽车运输－装卸－搬运－船运－装卸－搬运的流动

过程，两天后到达湛江的超市。超市接货人员打开箱子时发

现，很多月饼已经成了碎块，有些月饼还变了味。超市拒绝

付款，食品厂说不清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相互指责的

纠纷”旷日持久，至今都没有得出一个结论。 不久前，江苏

省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起复杂的物流纠纷。无

锡一家公司委托当地某物流公司货物托运处的徐某将一批手

机运送至深圳。但在托运过程中11部手机遗失，每部价

值7380元，合计损失81180元。因此，委托方一纸诉状将物流

公司和货物托运处以及徐某告上法庭。 在审理过程中，物流



公司内部的纷繁关系渐渐“浮出水面”：货物托运处属于物

流公司下属无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徐某为该托运处的负责

人，但却于2008年年底申请退工并得到批准。而2009年3月承

运运输业务的运单上仍然盖有该物流公司货物托运处的业务

专用章和徐某的签字。这笔赔偿究竟该由谁承担？物流公司

和徐某之间展开了一场“拉锯战”。 在江西省南昌市，邹先

生委托当地物流公司托运一批服装到江苏一厂家。厂家收到

货后告知他，少了48套服装，损失2900多元。邹先生找到物

流公司论理，可物流公司却以“邹先生无法证明自己托运货

物的价值及丢失的数量”为由，只愿按托运单上的规定，给

予5倍的运费赔偿。 审理此案的法官认为，这些物流纠纷案

件的特点就是标的小，诉讼当事人相对简单，但托运人却往

往面临维权难的尴尬现实。 据了解，有些物流企业实际上就

是托运部，往往是一间店面、一张桌子、一部电话，加上贴

在墙上的一些物流信息，就是一家从事物流运输的托运部的

全部家当了。而如此简陋的托运部，却承接运送货物的总价

值通常都比它自身的总资产还要高。 一工商部门的负责人透

露，在今年上半年他们接到的60多起针对物流的投诉中，有

一个托运部，总资产还不到5000元，结果把别人托运的价

值20多万元的货物顺手“带”走，造成托运人索赔难。 张长

青也是一个兼职律师，他通过自己办理的物流纠纷案件解读

物流立法的必要性：“我在办案中遇到的第一困惑就是法律

没有界定什么是物流企业。比如，一个企业到工商局要登记

注册成物流企业，工商局无法把握这个企业是不是可以登记

成物流企业，因为仓储、配送、邮政快递都是物流环节，法

律对这些企业要求的法定条件是什么？他们各自的准入门槛



是什么？这些都缺少法律规定。而这正是导致今天的物流业

鱼龙混杂，消费者的投诉声不绝于耳的重要原因。” “托运

行业准入不规范、门槛低的问题，需要通过立法来解决。否

则，消费者的权益难以保障。”张长青说。 我国至今还没有

一部专门的、统一的物流法，现有规范多以办法、规定和通

知的面目出现，散见于各个领域，不仅效力层级低，还存在

着不协调和冲突的现象 曾有业内人士将物流业比作一个“什

锦拼盘”，以此说明物流立法的艰难。 “到目前为止，我国

还没有一部专门的、统一的物流法，我国现行的调整物流方

面的法律法规，散见于关于物流各个环节的法律、法规、规

章和国际条约、国际惯例以及各种技术规范、技术法规中，

如公司法、对外贸易法、通用航空飞行管理条例、国际货物

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反垄断法等等。”孙林说。 

张长青解释说，这些规定的渊源有三方面：一是与物流相关

的国内法律法规；二是与物流相关的国际法律法规；三是与

物流相关的技术规范。 “我国现行物流立法的主要问题是，

现有规范不协调，涉及众多部门，如交通、铁路、航空、内

贸、外贸等等，而这些法律法规过于分散，缺乏系统性，各

个法律法规之间还存在着不协调和冲突的现象，这就使得物

流法律法规的指导性和规范性作用难以落到实处。”张长青

说，以货物的损害赔偿为例，铁路有铁路的标准，民航有民

航的标准，在物流过程中到底该用哪个标准，没有法律界定

。 “现有物流法律规范不完整和效力层次低，也是物流立法

遇到的主要问题。”张长青说，物流业发展迅速，现代物流

业务已经远远超出最初的仓储运输。而对于新业务和新问题

，原有的物流法律法规没有对其进行调整和规范。比如物流



标准化问题，我国目前只颁布了关于物流术语标准化的规定

，而对于其他各个方面的标准则无规定。另外，现行的物流

法律法规多是由中央各部委、地方制定和颁布，大多是一些

条例、办法、规定和通知等，规范性不强，在具体运用中缺

乏操作性，难以产生法律效力，多数只适合作为法庭审判的

参照性依据，不利于调整各物流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构建

统一的物流法律体系，至少要考虑与之相关的六方面的法律

制度；当务之急是清理和整合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形成一

个层次分明、结构严谨的法律框架。 “物流是指货物在运输

、装卸和储存等方面的活动过程。”张长青说，中国从20世

纪70年代末期才开始从国外引进物流这个概念，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物流术语》的解释，物流被定义为“经

济活动中涉及到实体流动的物质资料从供应地向接收地的实

体流动过程”。 孙林说：“我们看到物流的基本特点是物的

流动，即从产出地到消费地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融

入了与物的流动相关的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

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活动，这些构成了现代物流的基

本内容。” 物流法就是调整与物流活动相关的社会关系的法

律制度的总称。张长青解释说，它具有广泛性、复杂性、技

术性、国际性的特点。仅以复杂性而言，物流法律法规中既

有横向的民事法律规范，又有纵向的行政法律规范，还包括

大量的技术性规范，这就使得物流法与其他法律相比，内容

上更为复杂。因物流涉及众多环节，相应地，物流法律法规

就需要综合所有这些物流环节涉及到的法律。此外，随着国

际物流的发展，物流活动跨越了区域性，这更使得物流法在

地域问题上呈现出复杂性。 在孙林看来，统一的物流立法可



以解决正确引导物流业的发展方向、促进物流市场体系的形

成和发展、为物流业创造有序竞争环境的问题。物流业已经

从单一的运输变为综合性的物资流通，这样的行业，需要有

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宏观管理和微观规范。 “构建一个统一

的物流法律体系，至少要考虑我国目前与物流有关的六方面

的法律制度，包括运输法律制度、信息法律制度、保险法律

制度、合同法律制度、竞争法律制度和物流标准体系。”张

长青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对各种物流法律法规进行清理、修

改、补充和整合，以提高物流法律规范的层级效力和立法水

平，增强其可操作性和透明度，疏通各单行法律规范之间的

承接和递进关系，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结构严谨的物流法律

法规框架。 张长青还提出了他的构想。他认为，我国物流立

法至少应该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物流主体法，即确立物流主

体资格、明确物流主体权利义务和物流产业进入和退出规制

的法律规范；二是物流行为法，即调整物流主体从事物流活

动行为的法律规范，它是各种物流交易行为惯例法律化的产

物；三是物流宏观调控法，即调整国家与物流主体之间以及

物流主体之间市场关系的法律规范；四是物流标准法，即确

定物流行业相关技术性标准的法律规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